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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2 年 6 月 8 日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新分目「構建政府雲端平台」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2 億 4 ,200 萬元的新承擔額，
用以構建政府雲端平台。  

 
 
問題  
 
 公眾對更優質政府服務的期望日益殷切，政府需要持續提高電子

政府服務的成本效益和更迅速地回應市民的需求。  
 
 
建議  

 
2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2 億 4 , 2 0 0 萬元的新承擔額，
用以構建政府雲端平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支援開發共用電子政府服務  

 
3 .  雲端運算可匯聚電腦資源 (例如電腦伺服器和數據儲存器 )，供用戶
共用。用戶可按其服務需求靈活使用這些電腦資源，而服務供應商則

可透過雲端運算技術的「計量」功能，按有關資源的使用量向用戶收

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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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擬議的政府雲端平台支援共用電子政府服務的託管，供政策局和

部門 (下稱「局／部門」 )共用。鑑於電子資料管理及電子採購工作的重
要性及其最新發展，我們揀選了這兩項電子政府措施作為在政府雲端

平台提供的電子政府服務，詳情如下－  
 
電子資料管理  
電 子 資 料 管 理 包 括 內 容 管 理 、 檔 案 管 理 和 知 識 管 理 ， 可 協 助 各

局 ／部門快捷有效地處理數量不斷增加而通過不同來源及以不同

格式産生和接獲的紙張和電子記錄。為了推行這項措施，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下稱「資科辦」 )在 2011 年公布了供政府全面
推行的電子資料管理策略和架構，以協助各局／部門推行電子資

料管理。  
 
電子採購  
電子採購的目標是把政府採購程序自動化和簡化，以提高政府採

購工作的透明度、效率及成本效益，同時也為政府所採購的項目

爭取更有利的價格。去年，我們已為 3 個部門完成推行電子採購
試點計劃。試點計劃完成後的檢討結果證實，電子採購取得預期

效益，並確立了擴大推行政府電子採購的業務方案。我們在 2012 年
4 月 12 日徵詢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支
持擴大推行政府電子採購的建議。  

 
5 .  政府雲端平台將支援約 30 個已表明有意使用上述共用服務的局／
部門，以便這些局／部門可在 2 0 1 3 - 1 4 至 2 0 1 7 - 1 8 年度的 5 年期間推出
電子資料管理和電子採購服務。  
 
6 .  政府雲端平台會包括核心基礎設施和可共用的電腦資源。核心基

礎設施包括數據中心、網絡、保安、系統恢復、備份和負載平衡服務，

以及資源虛擬化、供應及計量等設備。可共用的電腦資源則包括伺服

器、儲存器及網絡資源，可按個別工作量需求，靈活地提供給電子政

府服務使用。核心基礎設施有助安全、穩妥及有效地託管和接達可共

用的電腦資源。我們相信，政府雲端平台有助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開發和提供共用的電子政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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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效益  

 
7 .  我們預計構建政府雲端平台可以帶來以下效益－  
 

 
 
 
 
附件 

( a )  節省開支－作為共用的託管平台，政府雲端平台既可帶來規模
經濟效益，亦有助避免為推行電子資料管理及電子採購服務而

重複構建個別的基礎設施。如採用中央構建政府雲端平台的

模式，在 5 年間可省卻約 6 ,700 萬元的額外投資。擬議計劃的
成本效益分析載於附件。  

 
( b )  節省時間－政府雲端平台透過採用雲端運算技術，可迅速提供

電腦資源，把採購和安裝有關資源的時間由數個月大幅縮短至

數天，有助加快提供電子政府服務，讓政府和公眾更快受惠。

舉例來說，局／部門如透過雲端運算推出一般的電子資料管理

服務，由於採購資源和安裝系統方面節省了時間，因此約 2
至 3 個月便可完成；但如採用傳統方式進行採購和安裝，則需
時最少 9 至 12 個月。  

 
( c )  更靈活應付不斷轉變的需求－政府雲端平台可按需求彈性地

提供電腦資源，讓各局／部門更能靈活和迅速地回應市民對電

子政府服務不斷轉變的需求。  
 
( d )  促進資訊科技業的發展－構建政府雲端平台後，將會帶來對數

據中心託管 (例如數據中心的設施管理和保安管理 )、操作管
理、項目管理和資訊科技系統整合等各類資訊科技專業職位和

服務範疇的需求，並可提升業界在推行和管理雲端服務方面的

技能，以及優化雲端運算的業務模式，從而促進本地資訊科技

業的發展。  
 

為善用市場在提供雲端服務方面的靈活性，我們會採用整體

外判安排來構建和營運政府雲端平台。這將有助本地業界在

不同層面和範疇合作及發揮協同效應。政府雲端平台會是一

個促進開發更多電子政府服務的託管平台，有助產生對電子

政府應用的開發及相關的維修和支援服務的需求，為本地資

訊科技業界帶來更多商機。我們亦曾就本地市場提供政府雲

端平台所需服務的能力進行市場研究，確認業界已具備條件

提供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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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8 .  我們估計，構建政府雲端平台，在 2 0 1 2 - 1 3 至 2 0 1 7 - 1 8 年度所需的
非經常開支總額為 2 億 4 , 2 0 0 萬元。按財政年度劃分的暫定開支分項數
字和現金流量如下－  
 

 2012-13 
千元 

2013-14
千元 

2014-15
千元 

2015-16
千元 

2016-17 
千元 

2017-18 
千元 

總計 
千元 

(a) 提供核心基礎
設施 

- 56,000 14,500 14,700 15,000 15,300 115,500

(b) 提供可共用的
電腦資源 

- 10,900 4,800 12,300 22,800 44,700 95,500

(c) 項目統籌、管
理及支援 

6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9,100

小計 600 68,600 21,000 28,700 39,500 61,700 220,100

(d) 應急費用 50 6,870 1,970 2,870 3,970 6,170 21,900

總計 650 75,470 22,970 31,570 43,470 67,870 242,000

 
9 .  上文第 8 段 ( a )項的 1 億 1 , 5 5 0 萬元預算開支，是用以提供政府雲
端平台的核心基礎設施及有關服務，包括硬件 (例如核心網絡設備、遠
程數據備份方案、系統恢復及運作復原設施 )、軟件 (例如資源供應工
具、計量工具、中央管理及監察工具 )、操作支援、管理和求助台服務、
支援核心基礎設施的數據中心託管服務；以及每年由獨立第三方進行

資訊保安和私隱評估和審計。  
 
10 .  上文第 8 段 ( b )項的 9 ,550 萬元預算開支，是用以為電子資料管理
及電子採購服務提供電腦資源，包括硬件 (例如伺服器、磁碟儲存器及
磁帶儲存器 )、軟件 (例如伺服器操作軟件、磁碟和備份軟件 )及網絡頻
寬；以及支援可共用的電腦資源的數據中心託管服務。電腦資源及相

關的開支將會根據各局／部門的電子政府服務的使用需求按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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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上文第 8 段 ( c )項的 910 萬元預算開支，是用以聘用合約資訊科技
專業人員協助處理項目統籌、管理及支援事宜，以及管理承辦商在構

建和操作政府雲端平台方面的工作。  
 
12 .  上文第 8 段 ( d )項的 2 ,190 萬元預算開支，是應急費用，款額約為
上文第 8 段 ( a )至 ( c )項開支的 10%。  
 
13 .  資科辦會調配現有資源應付構建政府雲端平台所需的非經常員工
開支

註
。  

 
 
經常開支  

 
14 .  在雲端運算模式下，服務會以整合方式提供，有關的電腦資源和
相 關 技 術 會 因 應 需 求 而 逐 步 提 升 。 就 該 等 以 整 合 方 式 提 供 的 服 務 而

言，通常須以分期方式支付費用，並不會細列收費項目。上文第 8 至
13 段所載的預算已包括所有開支，在 2 0 1 3 - 1 4 至 2 0 1 7 - 1 8 年度的 5 年
期間，政府雲端平台並沒有額外的經常性維修保養開支。我們預期，

未來 5 年，使用政府雲端平台的局／部門會帶來足夠數量的服務需求，
這些局／部門將可透過本身的資源維持政府雲端平台在 2017-18 年度
之後的運作。  
 
 
構建計劃 

 

外判安排的監管  

 
15 .  我們會採用外判安排來構建和操作政府雲端平台，並會採取以下
措施，確保有關外判安排符合資訊保安、服務質素和服務可攜性方面

的規定－  
 

                                                 
註  所需的非經常員工開支為 1,800 萬元，相等於內部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合共 204 個人工

作月的開支。這些人員負責籌劃及管理政府雲端平台的構建工作、進行採購、處理其

後的合約管理工作及監察服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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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為確保資訊安全，獲選的承辦商必須提供政府專用的雲端平
台，並須遵守現行的政府資訊保安政策、指引和規定。在服

務推出之前和之後每一年，須由獨立第三方就保安和私隱等

方面進行全面評估和審計；  
 
( b )  為確保服務質素，承辦商須具備相關專業能力和符合特定技

術要求，履行嚴格的服務水平協議，以及採用業內的資訊科

技服務管理良好作業模式。資科辦亦會安排政府資訊科技專

業人員專責監察承辦商的表現；以及  
 
( c )  為確保服務及數據具可攜性，承辦商須在其方案內採用開放

的可攜性標準，並須定期把其數據中心的數據備份至政府數

據中心。合約亦會訂立條文以確保在有需要時，服務的過渡

和退出安排得以順暢進行。這將可確保政府日後把政府雲端

平台推展至涵蓋更多電子政府服務時，有更多服務供應商可

供選擇。  
 
 
構建時間表  

 
16 .  擬議的構建計劃如下－  
 

工作  預定日期  

( a )  招標承建及操作政府雲端平台
的服務  

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 2 月  

( b )  構建政府雲端平台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1 月  

( c )  推出政府雲端平台服務  2013 年 1 2 月  

 
 
公眾諮詢 

 
17 .  我們在 2012 年 4 月諮詢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轄下的
行業促進專責小組和電子政府服務專責小組，兩個專責小組的成員分

別來自資訊科技業界、學術界及相關的局／部門，他們均支持上述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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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們亦在 2012 年 5 月 14 日諮詢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委員支持這項建議。我們已按照委員的意見，在上文第 15 段就監
管政府雲端平台的外判安排提供更多資料。  
 
 
背景  
 
19 .  政府雲端平台是《 2 0 1 1 - 1 2 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目的是透過採
用先進的雲端運算技術，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電子政府服務，

並更迅速地回應公眾對電子政府服務日益殷切的需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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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構建政府雲端平台的成本效益分析  
 

 現金流量 (千元 )  
 2 0 1 2 - 1 3 2 0 1 3 - 1 4 2 0 1 4 - 1 5 2 0 1 5 - 1 6 2 0 1 6 - 1 7 2 0 1 7 - 1 8 總計  
費用         

 非經常         
 －開支  650  75 ,470  22 ,970  31 ,570  43 ,470  67 ,870  242 ,000  
 －員工開支   4 , 360   5 , 350   5 , 350   980   980   980  18 ,000  

小計 5 ,010  80 ,820  28 ,320  32 ,550  44 ,450  68 ,850  260 ,000  

 經常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費用總額  5 , 010  80 ,820  28 ,320  32 ,550  44 ,450  68 ,850  260 ,000  
        
節省款額         
 非經常         
 －可減免的開支  650  93 ,970  31 ,970  36 ,870  54 ,970  90 ,570  309 ,000  
 －可減免的員工開支   4 , 360   5 , 350   5 , 350   980   980   980  18 ,000  

小計 5 ,010  99 ,320  37 ,320  37 ,850  55 ,950  91 ,550  327 ,000  
        
節省總額  5 ,010  99 ,320  37 ,320  37 ,850  55 ,950  91 ,550  327 ,000  
節省淨額  -  18 ,500  9 ,000  5 ,300  11 ,500  22 ,700  67 ,000  
累計節省淨額  -  18 ,500  27 ,500  32 ,800  44 ,300  67 ,000   

 

*  在雲端運算模式下，所提供的服務通常以整合方式分期支付，而不會細列收費項目。因此在 2 0 1 3 - 1 4 至
2 0 1 7 - 1 8 年度的 5 年期間，新承擔額已包括政府雲端平台的所有經常性維修保養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